
由国家工商总局起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日
前开始公开征集意见。该条例
第二十三条规定，未经消费者
明确同意或者请求，经营者不得
向消费者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等通讯设备，电脑等电子终端或
者电子邮箱、网络硬盘等电子信
息空间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或
者拨打商业性推销电话。

这一条款的针对性显而易
见。如今商业推销进入了电信
时代，无论你是否需要、是否愿
意、是否方便，海量的商业广告
信息总会以电话、短信或电子
邮件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推
送”到你的面前，令人不堪其
扰。一旦遇到某些节假日或商
家搞促销，这样的广告“推送”
便会更加疯狂。虽然其造成的
后果看上去远不像电信诈骗那

么严重，但是，以电话推销为代
表的电信推销早已沦为一种民
愤极大、亟待治理的社会公害。
有鉴于此，“第二十三条”可谓
来得及时。

电话短信推销等泛滥成灾，
成因是多方面的，治理不力是主
要原因之一，而治理不力的关键
则在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位、模
糊与软弱。一直以来，对于以电
话、短信或电子邮件形式出现的
商业推销，我国没有明确的法律
法规。既有法律法规中，即便有
所涉及，也多有模糊，处置力度
明显不足。比如，侵权责任法对
个人信息的保护仅停留在原则
层面，对侵权责任人则缺乏明确
的制裁规定，缺乏操作细则。治
安管理处罚法虽对打电话、发短
信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有
所处罚，但没有明确对以电话、
短信或电子邮件形式出现的商

业推销的性质做出界定，而且罚
款五百元之类的处罚也过于柔
弱无力。

相比而言，“第二十三条”
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明确宣
告了“未经消费者明确同意或
者请求”的一切电信形式的商
业推销属于非法性质，并指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五十六条为这类违
法行为的处罚依据。这不仅让
饱受此类商业推销骚扰的公民
有了明确的维权依据，而且，消
法第五十六条中诸如“没收违
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处以五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乃至“责令停
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之类的
处罚规定，明显更有震慑力。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即便
“第二十三条”最终顺利通过，相
关条款如愿实施，海量存在的电

信推销也不会就此销声匿迹。如
果公民个人信息还是那么轻易
地被盗取、滥用，如果没有更具
体的细则强化被骚扰者维权取
证等环节的可操作性，如果没有

“反垃圾邮件联盟”之类社会力
量的广泛参与，如果电信运营商
及其主管部门不能担当起应有
的责任，如果对商业广告骚扰的
治理不是全链条性的从严整治，
如果任凭相关法律法规“零打碎
敲”而迟迟没有一部系统可行的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推销电
话、短信或邮件的骚扰或许会在

“第二十三条”出台之初有所收
敛，但也许用不了多久，它们就
会穿上马甲卷土重来。

在这个意义上，“第二十三
条”具有更大的价值，那就是以
具体的立法实践表明态度，明确
告诉某些商家，扰民的电话推销
不能继续任性下去了。

扰民的电话推销就该被重罚

处置“僵尸企业”不等于提供优待

□谭浩俊

近日有媒体报道，国资委
已经全面梳理出中央企业需
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
业”和特困企业2041户，涉及
资产3万亿元。对此，相关人士
认为，处置“僵尸企业”难度极
大，必须有相关的政策支持。

事实上，不需要企业提，相
关职能部门已经在就这个问题
进行研究，甚至有的企业已经
获得了一定的政策支持。只是，
笔者认为，按照这些“僵尸企
业”的发展轨迹，给这些企业处
置予以政策支持，实在有些不
妥，甚至会释放消极的政策信
号，那就是鼓励企业浪费资源、
盲目投资、盲目并购、盲目扩张
以及盲目决策的行为。

追根溯源，之所以出现大
批企业变“僵尸”的现象，并不
是偶然的。国资委梳理出来的
2000多家“僵尸企业”和特困
企业，多数都是央企在扩张过

程中形成的，是盲目决策的结
果。当初这些企业，很多都可
以不建或不扩建，或不需要

“加入”到央企的旗下。在市场
比较红火的情况下，这些企业
在央企的大盘子里“分一杯
羹”，还能勉强生存，一旦市场
出现较大的变化，这些企业自
然只能成为“僵尸”或“特困
户”了。

不仅如此，央企在扩张过
程中，还因为其特殊的身份，
享受到了许多其他所有制企
业不具有的优惠政策、扶持政
策、扶持资金，包括宏观层面
的，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包括
来自相关职能部门的，也包括
来自地方政府的。特别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
年里，盲目扩张发展到了顶
峰，享受到的各种政策、资金
扶持也发展到了顶峰。现在，
如果在处置这部分企业过程
中，再次使用扶持政策和优惠
政策，那就是对“市场对资源
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再一次
伤害，也是对其他所有制企业
的不公平。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
“僵尸企业”中的一部分是因
为经济周期性造成的，待新的
周期到来时，很多行业和企业
仍然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发展
机会。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
要急于对这些企业进行清理
和处置呢？现在进行的清理和
处置，就是要让违背市场规律
的产物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
消亡，如果仍要通过优惠条件
让其感受不到消亡的痛感，等
到新的周期到来之时，类似的
盲目扩张还会重演。

我们并不否认，上述企业
确实在吸纳就业、创造产值等
方面发挥过作用，也对经济社
会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是，这
些贡献并不是凭空出来的，而
是在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具备
的条件下实现的，如政策支
持、资金扶持，再如对部分领
域具有垄断性质的经营开发。
别的不说，仅以航空业为例，
在金融危机前油价快速上涨
时，国有民航公司能够得到国
家的财政补助，而民营航空公
司却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说国有航空公司竞争力更
强吗？如果在“僵尸企业”的处
置上，继续让其享受特殊的政
策支持，那么，不仅不利于从
根本上遏制“僵尸”产生，对未
来市场的公平竞争也非常不
利。

处置“僵尸企业”，还是应
当以市场为导向，由企业根据
实际情况来制定处置计划，设
计处置方案，提出处置办法，
解决处置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和问题。至于涉及的人、财、
物，债权和债务等，则由企业
去与员工、债权人等商谈，有
关方面只制定规则、加强监
督、提供协调，而不能干预，更
不能替代。当然，对于那些在
上述企业任职的劳动者，应当
给予应有的权益保护，不能因
为企业自身原因，就让并不能
为“僵尸化”负责的基层劳动
者付出其承受不起的代价。除
此之外，在处置“僵尸企业”时
必须把好关，掌握好政策尺
度，建立起能够从根源上防范

“僵尸企业”再生的市场环境。
（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无手印不贷款”，服务关系错位了

□王聃

签字、按手印，是我们通
常在签署重要的协议、合约时
要遇到的场景。然而，这么一
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却难倒了
河南小伙儿吴建平。由于早年
间失去双臂，无法按手印，他
在买房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
难。就在准备签订购房贷款合
同时，吴建平被告知必须在购
房贷款合同上按指纹。几乎所
有的银行都以“银行规定必须
按指纹”为由，拒绝了吴建平
的贷款申请。最终，无奈的吴
建平决定通过法律渠道维权。

（11月20日央广网）
一个无臂小伙子，在签订

购房贷款合同时，却遭遇到无
法按指纹的现实难题，这的确
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银行方

面言之凿凿的拒绝理由，真经
得起推敲吗？残疾人保护法明
确规定，残疾人在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
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更是明确
表示，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
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
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也就
是说，按指纹并非法定意义上
签订合同的必需行为，签订书
面合同可以不按指纹。

退一步言之，就算有规
定，面对一个无臂小伙子的购
房贷款合同签订，银行方面就
不能稍加变通与宽容吗？譬
如，对无臂小伙子采取签字时
拍照存证的方式，这样既能让
小伙子获得购房贷款，也能最
大程度地减少贷款行为本身
的风险。然而，新闻中没有银
行愿意如此为之。有银行甚至
为无臂小伙子支招，劝他和已
经领过证的未婚妻离婚，再以

未婚妻的名义买房，或者去公
证处办理公证。如此作为，不
仅让人愤怒，也是一种对残疾
人明显的歧视。

歧视为什么会发生？表面
视之，这是缘于部分银行过
度、刻板的制度执行方式。正
如新闻所显示，银行工作人员
表示，即便没有法律明确规
定，也必须要按指纹才能发放
贷款，这是所有银行都默认的
行规，是一种潜规则；深层次
视之，这映射出的其实还是银
行方面的习惯性强势。此前曾
有媒体报道过，湖北一重症病
人急需动用医保卡里的钱，但
忘了密码，银行却要求持卡人
亲自到银行办理解挂。无奈之
下，病人家属只好请120救护
车将病人送到银行去办手续。

如此来看，“无手印不贷
款”的新闻，隐喻的仍是一种
银行与顾客关系的错位。市场
语境下的银行与顾客，说到底

他们的关系应是服务与被服
务。虽然不敢要求银行将顾客
敬为“上帝”，但对顾客提供人
性化的服务举措却在情理之
中。银行要求贷款者在合同上
按指纹，目的当然是最大程度
减少贷款的风险。然而，对于
一名“永远”也无法按指纹的
无臂贷款者，银行方面除了生
硬的拒绝，就不能提供帮助
吗？不是不能，而是不愿去“服
务”。

新闻最后，无奈的无臂小
伙子吴建平决定通过法律渠道
维权，在律师和媒体的帮助下，
最终银行同意通过在吴建平签
字时拍照存证的方式让他签署
了购房贷款抵押合同。这个结
局让人稍得安慰，但不能忽视
的是，本该迎刃而解的问题，却
绕了如此大的一个圈子。

近日，兰州市发布大气污
染橙色预警，自11月20日零时
启动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
限行期间，市区公交车辆免费
乘坐。18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政
府也决定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
行，同样配套“城市公交车免费
乘坐”的举措。

在空气污染愈发严重的今
天，“限行”“免费公交”等已经
成为一个被瞄准的切入口。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免费公交”
仅仅作为暂时缓解空气污染的
缓兵之计，还停留在几个地方
政府单打独斗的状态。要直面
空气污染的难题，实施限号措
施，固然会对一部分人的工作
生活带来困扰，但紧随而来的

“免费公交”又增添了不少人性
关怀，毕竟空气污染人人都不
能独善其身，整治这种状况也
需要公众支持。

但多多少少令人感到遗憾
的是，这种“免费公交”到底还
是被迫来之，而非主动选择。更
何况限行结束，公交继续收费；
空气质量好转，公交还是收费。
这种暂时的“福利”还是免不了

“为治理空气污染而治理空气
污染”的窠臼，停留在一朝一夕
的短期打算。从理论上来说，汽
车数量猛增是造成空气污染的
重要原因，要控制汽车上路数
量、推广绿色出行方式就显得
格外迫切，而与此相对应的则
是，出行几乎成为每个人每天
都要面临的必然选择。从这个
意义上而言，推广“免费公交”
就具有非常理想的现实意义。

当然，推广“免费公交”意
味着巨大的成本，这一点不容
忽视，也许会有人认为这会带
来很多财政负担。但必须明白
的是，整治空气污染的投入也
绝非小数字，更何况这种事后
的补救远远不如提前的预防。
更重要的是，通过“免费公交”
这样的方式，传递出了一种民
本理念和预防为先的治理思
维——— 限行的“非常之举”也照
顾了民生便利，而不是以牺牲
民众便利为代价。相比于在恶
劣天气、十面霾伏中“免费公
交”的姗姗来迟，还是希望这种

“免费公交”来得更早、更及时
些。（摘自红网，作者张璐）

治霾的“免费公交”

能否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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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其造成的后果看上去
远不像电信诈骗那么严重，但
是，以电话推销为代表的电信
推销早已沦为一种民愤极大、
亟待治理的社会公害。在这个
意义上，“第二十三条”具有更
大的价值，那就是以具体的立
法实践表明态度，明确告诉某
些商家，扰民的电话推销不能继
续任性下去了。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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